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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广东上岛咖啡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云景路54号1号铺。

法定代表人付文，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祖铁军，上海市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上岛咖啡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复华高新技术园区申裕路。

法定代表人游昌胜，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磊，上海市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项晨，上海市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广东上岛咖啡食品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上岛咖啡食品有限公司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纠

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

广东上岛咖啡食品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祖铁军，被告上海上岛咖啡食品有限公司委托代

理人项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广东上岛咖啡食品有限公司诉称：被告自2002年5月起至今持有第1385773号第42类

“上岛”注册商标权，该商标权有效期到2020年4月13日止,被告依法有权许可包括其股

东的区域公司在内的他人使用。经被告股东会同意，原、被告于2007年4月1日、2010年

4月2日订立了两份《上岛商标区域使用许可协议》,被告并于2010年4月2日向原告出具《

授权维权委托书》，被告许可原告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广东省内,使用“上岛

”商标自行投资自营或加盟经营上岛咖啡西餐厅并维护商标权，商标使用许可限期与商

标权有效期相同，维权授权有效期至2020年4月13日止。原告依据被告的商标使用许可

与授权维权委托，在三省区内至今已投资数千万元自营或加盟经营上岛咖啡西餐厅门店

共35家。2012年7、8月间，被告向原告及法定代表人邮寄送达了《声明函》,《声明函》

声称撤销被告对原告在三省区内对“上岛”商标的授权使用许可;要求原告立即停止使

用“上岛”商标自营和加盟经营上岛咖啡西餐厅,三省区的上岛咖啡经营权归被告所有

。更有甚者，被告在网络媒体上的上岛咖啡网站向社会公众发布《品牌官网特别公告》

。公告声称除公告列出的公司名录外，（暗指）原告假冒伪造，并盗用上岛商标蒙蔽公

众和加盟商。被告还派员游走于原告所在三省区内的咖啡业界，利用各种手段散布谣言

诋毁原告的社会声誉。《声明函》和《品牌官网特别公告》向社会公众扩散的不实之词

，造成原告公司数百名职员人心惶惶而无法正常办公，造成原告投资数千万元自营和加

盟经营的35家上岛咖啡西餐厅、近四百名员工无心正常经营管理与服务。两年来发酵的

不良舆论，造成原告每家门店每月至少减损利润2000元，原告开设的35家门店每月至少

减损利润所得7万元；持续发酵的不实之辞延续近两年期间，造成原告至少减损利润

200万元经济损失。原告起诉要求:1、判决原告与被告订立的《上岛商标区域使用许可

协议》和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授权维权委托书》合法有效，且双方应当继续履行。2、

判决被告在网络媒体上岛官网上向社会发布的《品牌官网特别公告》和邮寄送达给原告

的《声明函》无效（对原告不产生法律约束力），被告己构成故意违约，被告应当向原



告象征性赔偿商誉和经营损失175000元（每个门店两年间象征性赔偿5000元，合计35家

门店）。3、判决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上海上岛咖啡食品有限公司辩称：原告提出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原告无需诉讼，因为

被告并未否认《上岛商标区域使用许可协议》及《授权维权委托书》的合法、有效性

，也没有解除过《上岛商标区域使用许可协议》及《授权维权委托书》。被告对原告提

出的第二、第三项诉讼请求均不同意，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第二、第三项诉讼请求

。理由为，一、《声明函》是被告的五名股东游昌胜、陈朝泰、江裕昌、江西唐城实业

有限公司、北京上岛餐饮有限公司，在2012年6月20日向被告的另两名股东王阳发、王

阳胜发出，表达五名股东对王阳发、王阳胜侵害被告及被告股东利益的不满，是要求王

阳发、王阳胜停止侵权行为的警告函。该函件没有发给原告，发函人也不是被告。因此

，原告主张该函是被告表达了所谓的要解除与原告之间《上岛商标区域使用许可协议》

及《授权维权委托书》，是违约行为，明显属于“张冠李戴”，主体不适格。该函件到

目前为止也没有发生任何的法律效应，原告继续在使用其授权范围内上岛咖啡的业务

，被告也没有将这些授权收回、转授给他人，故原告没有受任何影响。二、《品牌官网

特别公告》之目的在于整顿市场，因上岛咖啡作为一个著名的咖啡连锁品牌，招致不少

无良商家冒用、混淆使用上岛咖啡这一品牌。被告作为上岛咖啡的商标持有人，有权维

护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故被告在上岛咖啡网站上发布《品牌官网特别公告》，以整顿

市场，警告那些无良商家不要再继续侵权，不存在原告臆测的暗指原告有“假冒伪造、

并盗用上岛商标蒙蔽公众和加盟商”的行为，当然也不存在以此公告表示与原告解除《

上岛商标区域使用许可协议》及《授权维权委托书》的意思表示。《品牌官网特别公告

》在2012年7月上旬由被告的技术人员上传到网上。后来，被告管理层发现了公告的名

单中遗漏了原告，故及时通知技术人员在2012年7月中下旬时便将该公告撤下。虽然《

品牌官网特别公告》的内容确实存在不妥之处，但并未造成实质性的后果。《品牌官网

特别公告》上网的时间很短，并没有被广泛传播，也没有任何加盟商向被告核实原告是

否有相关授权，原告仍继续在使用其授权范围内上岛咖啡的业务，被告也没有将这些授

权收回、转授给他人，故原告没有受任何影响。三、原告提出赔偿每月一店2000元的损

失没有任何证据支撑，不应被采纳。原告所列的店面数量完全是一面之词，没有证据支

持，被告无法核实，不应被采纳。原告称其商誉受到损失，员工人心不稳也没有证据支

持，不应被采纳。

经审理查明：2000年4月，海南上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注册了第1385773号“ ”商标，核

定服务项目为第42类“提供食宿旅馆，咖啡馆，餐厅，自助餐馆，快餐馆，鸡尾酒会服

务，假日野营服务（住所），汽车旅馆”，注册有效期自2000年4月14日至2010年4月

13日止。2002年5月30日，被告受让了该注册商标。2009年12月7日，该注册商标经核准

续展注册有效期自2010年4月14日至2020年4月13日。

2010年4月2日，原告（协议乙方）与被告（协议甲方）签订一份《上岛商标区域使用许

可协议》，内容为“经上海上岛咖啡食品有限公司股东／董事会一致决议，现将公司持

有之42类第1385773号‘上岛＋图形’注册商标之使用权按区域划分授予各被许可人

，并就有关事项达成如下一致，各方必须遵守：一、许可使用之商标情况。甲方系在国



家商标局依法核准注册的第42类（现为第43类）第1385773号‘上岛＋图形’注册商标

持有人。二、许可使用的范围。乙方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下列行政区域划分范围内

享有本协议赋予之分授权：广东省，广西省，云南省共三省。乙方仅在下列服务项目上

享有‘上岛’42类第1385773号商标使用权：咖啡馆420024、餐厅420027、自助餐馆

420107、快餐馆420108。三、许可使用权限、方式。乙方享有本商标在有效期内、本协

议许可范围内的独占使用权，亦有权许可他人使用该注册商标开设‘上岛’咖啡馆，并

有权与他人签订《上岛咖啡加盟协议书》。该协议书应报甲方备案。本合同一式两份

（商标许可人和被许可人各执一份）自签定之日起生效”。

之后，被告向原告出具一份《授权维权委托书》，内容为“依据双方订立的《上岛商标

区域使用许可协议》第五条第九项的约定，上海上岛咖啡食品有限公司特别授权：广东

上岛咖啡食品有限公司在广东、广西、云南三省行政区域内，有权以自己企业的名义对

‘上岛及图’第43类第1385773号注册商标的侵权行为，或者特许商标使用过程中产生

的债权与债务等事宜，通过工商机关、仲裁机构、人民法院等合法途径，进行维权行为

参加维权活动。特此予以授权，授权期限自2010年4月2日起至2020年4月1日止”。

2012年6月20日，被告邮寄一份《声明函》，《声明函》注明“受函人”为王阳发、王

阳胜，“发函人”为游昌胜、陈朝泰、江裕昌、江西唐城实业有限公司、北京上岛餐饮

有限公司。《声明函》内容为“上海上岛咖啡食品有限公司⋯⋯一直经营与咖啡有关的

实体咖啡馆的授权连锁经营。⋯⋯原股东一致同意将中国大陆市场进行细分，由各个股

东在上海上岛咖啡食品有限公司的授权下，各自负责部分省市地区，结合每个细分市场

的特点，对外向加盟商进行授权以及管理，其中王阳胜成立‘广东上岛咖啡食品有限公

司’，为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负责广东省、广西省、云南省的授权加盟；王阳发成立

‘江苏上岛咖啡食品公司’，为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负责辽宁省、江苏

省、河南省的授权加盟；⋯⋯王阳发、王阳胜为上海上岛咖啡食品有限公司的董事，应

当对公司负有忠诚义务和竞业禁止义务，不应当自行或为他人经营与任职公司同类的业

务。然而，王阳发、王阳胜共同或单独另行设立了相关公司，从事咖啡食品有限公司有

直接竞争关系的咖啡产品及咖啡馆授权连锁经营的业务，并申请了‘迪欧’（包含中英

文及图）、‘米萝’（包含中英文及图）两个注册商标，在各地推广上述品牌的咖啡馆

连锁经营。同时，在其宣传‘上岛咖啡’的公司网站页面上，同时宣传‘迪欧’、‘米

萝’两个品牌。上述发函人股东及或董事一致认为，王阳发、王阳胜作为上海上岛咖啡

食品有限公司的股东及董事，其不当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共同利益

；同时，受函人回避及消极的态度，已经造成上海上岛咖啡食品有限公司的董事会不能

对公司进行有效的决策、管理、控制，已经影响到公司的对外经营。⋯⋯发函人作为公

司的股东及／或董事一致决定并声明如下：一、要求王阳发、王阳胜在其实际控制的公

司获得上海上岛咖啡食品有限公司授权许可发展连锁‘上岛咖啡’经营店的区域内，立

即停止对外向加盟商的授权。二、上海上岛咖啡食品有限公司自本声明作出之日起，撤

销上述授权，并将上述区域的经营权收归公司，并有权以有效方式，对外公开发布收回

授权许可经营权的声明内容。三、要求王阳发、王阳胜无条件同意将其在上海上岛咖啡

食品有限公司中所占的股份，在本声明作出之日起30日内无条件转让给其他股东并办妥



工商变更手续，否则视为放弃一切权利。四、要求王阳发、王阳胜在30日内书面提供在

各自经营区域内已经授权的‘上岛’咖啡店、授权但已到期的‘上岛’咖啡店、意向授

权的‘上岛’咖啡店的被特许主体名称、联系方式、联系地点及特许合同履约情况说明

”。《声明函》落款“发函及声明人”一栏注明“以上内容具名股东／董事都已同意

”，并加盖被告公章。

2012年7月上旬，被告在其网站上发布一则《品牌官网特别公告》，内容为“首先非常

感谢您对‘上岛咖啡’品牌和企业的关注与期待⋯⋯最近，一直有加盟商反应，某司盗

用有关文件和图片，蒙蔽公众，让公众认为是‘上岛咖啡’的特许者进行加盟。现在

，我公司再次郑重声明，本网站是‘上岛咖啡’唯一官方网站，网址

：www.ubccn.com，其他任何利用‘上岛咖啡’的文件、图片和网站，均属于假冒伪造

，请广大加盟商认准‘上岛咖啡’官网，加盟电话，公司名称等详细情况，以免投资落

水，被人蒙骗。并在此也提醒您，除以下组织以外，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开展‘上岛咖

啡’品牌的加盟业务，请不要相信任何其他单位和个人有关‘上岛咖啡’加盟的宣传

：1、上海川岛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千殿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2、北京上岛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3、上海上岛餐饮连锁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4、厦门甘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5、山东上

岛咖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6、天津市伊豆咖啡食品有限公司 7、四川上岛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 8、成都上岛咖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9、重庆上岛咖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如果您有

任何‘上岛咖啡’加盟的相关问题或建议，欢迎您发电子邮件到我们的市场部邮箱

⋯⋯特此声明！！！！！”。

2014年7月，原告起诉来院要求处理。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商标注册证、核准转让注册商标证明、核准续展注册证明、上

岛商标区域使用许可协议、授权维权委托书、声明函、品牌官网特别公告等，以及当事

人的陈述为证。

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上岛商标区域使用许可协议》，以及被告向原告出具的《

授权维权委托书》，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无违法之处，应属有效。原、被告均

同意继续履行上述协议。因此，对于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原告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实际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要求确认被告在网络媒体上岛官

网上向社会发布的《品牌官网特别公告》和邮寄送达给原告的《声明函》无效，二是被

告通过《品牌官网特别公告》和《声明函》，表达了其单方要求解除商标许可协议的意

思，故被告己构成故意违约，被告应当赔偿原告商誉和经营损失175000元。对此，被告

进行抗辩，被告认为，《声明函》是主体为被告股东之间表达意见的函件，没有被告要

求解除与原告之间商标许可协议及授权维权委托书的意思；《品牌官网特别公告》虽然

有瑕疵，但发布目的是为整顿市场，并非针对原告，且被告发现问题后及时予以纠正

，故未对原告造成影响；原告主张的赔偿经济损失没有确切依据,被告不予认可。本院

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一方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被告所发的《声明

函》特别注明“受函人”为王阳发、王阳胜，且《声明函》内容也只涉及王阳发、王阳

胜，并不针对原告。因此原告主张被告在《声明函》中要求解除其与原告之间《上岛商

标区域使用许可协议》，《授权维权委托书》，本院不予认定。被告在网站上发布的《



品牌官网特别公告》，并不具有被告要求解除其与原告之间《上岛商标区域使用许可协

议》，《授权维权委托书》的内容，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本院亦不予认定。因

此，原告主张被告单方解除合同，构成故意违约，并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商誉和经营损失

，由于原告缺乏充分证据加以证明，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广东上岛咖啡食品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上岛咖啡食品有限公司2010年4月

2日签订的《上岛商标区域使用许可协议》和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授权维权委托书》

（授权期限自2010年4月2日起至2020年4月1日止）合法有效，双方应当继续履行；

二、对原告广东上岛咖啡食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受理费人民币380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审��判��长������������李斌

审��判��员�����������杨秀兰

人民陪审员�����������钱春林

书��记��员������������邵俊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